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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期债券 指
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专项

债券

本项目 指 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本所 指 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

《专项评价报告》 指

河北盈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

《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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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

致：内丘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对本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得到委托方的保证，即委托方已向本所提供了本

所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

陈述，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之处。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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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

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本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

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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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为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项目涉及德普片区雨水、污水主管网以及医祖大街、礼孝路等 4

条路段排水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建设内容：其中主管网部分：雨水管网 5472

米（管径 1200mm、1000mm 不等）、污水管网 4550.10 米（管径 500mm、800mm

不等）；建设分管网部分：雨水管网 6357.4 米(管径 1000mm、1200mm、1350mm

不等)、污水管网 5953 米（管径 500mm）及管网附属工程；以及弱电管线、路面

恢复等相关配套工程。

建设周期：本项目计划从 2023 年 6 月至 2025 年 6 月。

（二）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内丘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内丘县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其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内丘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523554473782B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内丘县平安北大街

负责人：张国政

本所律师认为，内丘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系经批准设立的内丘县人民

政府所属的机关法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并依法有效存续, 具备从事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主体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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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合法性

本项目取得的合法合规审批手续如下：

已取得内丘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内发改审批【2022】66号）、《关于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变更的批复》（内发改审批【2022】88

号）。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

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二、项目融资来源

根据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16300 万元，本项目拟发行债券 12500 万元，资本金 38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3.31%，项目资本金由县财政统筹。

项目名称 序号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内丘县德普
片区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

项目

1 政府专项债券 12500 76.69%

2 县财政统筹 3800 23.31%

合计 16300 100.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资本金比例大于 20%，符合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

51号）关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的要求，合法合规。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河北盈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情况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拟发行债券 12500 万元（其中 2023 年

已发行 4800 万元，2024 年已发行 4500 万元，2025 年本期拟发行 3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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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债券利率 4%,期限 15 年，在存续期内按半年支付利息，本金分年偿还，在

债券存续期内最后 10 年每年偿还本金 10%，已兑付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偿还资金来源为管网租赁费收入、停车位租赁收入。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经营

活动预计净收益为 27933.5 万元，融资本息为 17500 万元（债券本金 12500 万

元，利息 5000 万元），覆盖倍数为 1.56，能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河北盈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河北盈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是经河北省财政厅冀财会[2014]48 号文

批准设立的正规社会审计机构，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定

职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63082214165），及河

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3060014,批准

执业文号：冀财会[2014]48 号。签字注册会计师杨凯持有编号为 130600010003

的《注册会计师证》,刘伟平持有编号为 130100940002 的《注册会计师证》，具

有相应的从业资格，且均通过年度检验。河北盈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

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本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担任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分所，现持有河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11月 3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1300004017082611），签字律师李皓伟持有执业证号为 11301201910077490

的《律师执业证》，王红持有执业证号为 11301202011214362 的《律师执业证》，

且均通过年度检验，具备为本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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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型律师事务所分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

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且均通过年度

检验，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综上，为本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专项法律顾

问机构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且均已通过年度检验。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1、利率变动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

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

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

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项目的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

金准备。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承担债务但无能力按期还本付息的可能性

以及相应产生的后果，如果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而无法及时偿还，有可能导致政府

财政不能正常运转，以及无力进行公用事业投入等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2015年起，财政部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定了《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河北省及时将河北省政府债务限额向

省人大常委会提起审议，研究限额分配方案下达市、县，要求市县政府举债不得

突破批准的限额，确需举债的，依照批准的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

使用计划，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报省政府备案，并由省

政府代为举借。内丘县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统筹力度，强化对项目资本的管理，加快专项

资金清理，归并和整合力度，建立债务项目全生命周期偿债计划，分层次编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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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债务偿还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健全政府债务滚动偿还方案，做好分年度的债

务还本付息预算安排工作，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筹集资金偿

还到期债务。内丘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积极配合省政府督导，

并加强自我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内丘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系经批准设立的内丘县人民政府所属的

机关法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依法有

效存续，具备从事内丘县德普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主体资格。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

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符合

国家的产业政策。

3、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资本金比例大于 20%，符合《国务院关

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关

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的要求，合法合规。

4、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5、为本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

及 经办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且通过年度

检验。

6、本期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应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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